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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

前言

　　2003年8月至2005年1月，在中山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在中山大学法学院和其他
法学院民商法教师的共同参与下，“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2)”顺利出版。本系列教材主
要是商法方面的教材，一共九本，包括：《商法总则》、《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
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以及《国际商法》。本系列教材出版以后，引起中
国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众多大学的法学教师和学生纷纷选用本系列教材；国内有
重要影响的民商法学家及大学教师在编写民商法教材时重点参考本系列教材的内容；众多法官、律师
在裁判文书或者代理词中也援引本系列教材中的观点。这样，“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2)
”自出版之日起就成为国内有重要影响的法学教材，在中国法学界尤其是中国民商法学界具有广泛的
影响。　　“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2)”之所以能够广受欢迎，其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
的原因在于，“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2)”能够援引新资料，提出新观念，反映新趋势，
使我国民商法教材同两大法系国家的民商法教材保持一致，极大地提升了我国民商法的理论水准，为
我国民商法的科学化、现代化和统一化作出了贡献。例如，在《商法总则》(第．一版)中，作者在国
内其他商法教材还没有讨论有限合伙的情况下率先详细讨论有限合伙制度，对两大法系国家的有限合
伙制度作出了非常详细的介绍，认为我国立法机关应当承认有限合伙制度。此种建议最终得到立法机
关的认可，我国立法机关在2006年修改合伙企业法，明确认可有限合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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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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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兴光男，1948年7月出生，广东省梅县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硕士。曾　在广东外贸部门从
事外贸工作13年，后调入广州外贸学院任教，先后任国际商法教研　室主任、外贸经济系副主任，外
贸学院与外语学院两校合并后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　务处副处长、国际法学系副主任、法学院院
长等职。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　授，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
向为国际经济法；兼任广东省　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曾在香港中文
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英国商法、欧共体法等。近年来主
持并　完成省部级、厅局级等科研项目多项，出版《美国统一商法典概要》、《合同法比较研　究》
　（与他人合作）等专著4部，主持完成并审校译著《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协定》　（WTO经典译丛之
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国际商法》、《世界贸易组织法概　论》等教材3部，在《法学
》、《国际贸易》、《国际贸易问题》等国内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40余篇。　　黄丽萍女，1968年出
生，福建省泉州市人。武汉大学民商法专业在读博士研究　生，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代表性著作：《对外　贸易法理解与运作》、《国际商法》、《英汉国际商
事法律辞典》等。代表性论文：《公　司法人人格与公司法人人格否定》、《论国际反规避立法及其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论　欧盟反倾销规避制度的最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论商业秘密保
护中的不可避免　披露原则》等。　　刘晓蔚女，1971年出生，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副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代表著作：《国际商法》；代表论文：《论涉外民事诉
讼管辖权　冲突的协调》、《论消费者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构建》、《浅析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浅谈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浅谈中日上诉制度之异同》、《论网络游戏中的　虚拟
财产权》、《消费者纠纷化解方式之探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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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版总序第一版序第二版序第一编　绪论第一章　国际商法导论第一节　国际商法的产生　一、国
际商法的概念二、国际商法的产生与发展　　三、国际商法的渊源第二节　西方国家两大法系　一、
两大法系国家民商法概述二、大陆法系三、英美法系四、两大法系的差异及其发展趋势第三节　国际
贸易统一法的产生、发展与前景　　一、国际贸易统一法的产生二、致力于国际贸易统一法工作的国
际组织及其成就　　三、国际贸易统一法的发展与前景参考书目　思考题第二编　实体法第二章　合
同法第一节　合同法概述一、合同的定义和特征二、合同法与各国编制体系　三、国际统一合同法的
蓝本——《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二节　合同的成立　一、西方国家关于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二、要
约三、承诺四、中国法关于合同订立的规定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一、错误　　二、欺诈　三、胁迫四
、显失公平第四节　合同的内容与合同的履行一、合同的内容二、一般履行三、公共许可四、艰难情
形第五节　不履行与救济方法一、可免责的不履行二、违约的归责原则三、违约的分类四、违约的救
济方法五、中国法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转让与消灭　　一、合同的变更　二、
合同的转让三、合同的消灭第七节　电子合同　一、电子合同的概念和特征二、成立电子合同中的要
约与承诺　　三、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四、电子签名的概念、程序、特征与效力参考书目思
考题第三章　国际货物买卖法第一节　国际货物买卖法概述⋯⋯第四章　票据法第五章　产品责任法
第六章　代理法第七章　商事组织法第八章　调整和管制国际贸易的法律制度第三编　程序法第九章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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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国际商法导论　　第一节　国际商法的产生　　一、国际商法的概念
　　所谓国际商法（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或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是指调整国际商事交
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和惯例的总和。国际商法是商法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国际法的
一个分支学科。　　国际商法具有商事性，是调整商主体和商行为的法律体系。在法律关系的主体方
面，商事性体现为国际商法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商主体。商主体是指商人或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依照
所在国的法律具有商法上的权利和能力，参与商事法律关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行为，以此作
为职业或营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在法律关系的客体方面，
商事性体现为调整的对象是商行为，是商主体所从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　　国际商法调整
的对象是国际商事法律关系。此处的“国际”一词，主要是指“跨越国界”（Transnational）的意思。
从某一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上述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涉外民事关系，即其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三个
要素中，至少有一个要素与外国有联系，包括下列三种情形：①国际商事关系的双方（或多方）当事
人的国籍不同，或者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处于不同的国家。前者一般称为国籍标准，后者则称为营业
地标准。②国际商事关系的客体是位于国外的物。此处的物，既包括货物等有形物体，也包括专利、
商标、版权等无形财产权。③产生、变更或消灭商事关系的事实发生在国外。例如某国两方当事人订
立旅游服务合同，该旅游点是在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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